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396号

文准予募集注册的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于2016年3
月24日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本基金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修改基金合同的议案》。会议
的具体安排如下：1、会议召开方式：通讯方式。2、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自2024年4月12日起，至2024年5月13日17：00止（投票表决
时间以表决票收件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3、通讯表决票将送达至本基金管理人，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如下：

收件人：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投票处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10层
邮政编码：200120
联系人：曹卿
联系电话：021-38834788/400-888-5566
邮箱：ClientService@bocim.com
传真：021-50960970
请在信封表面注明：“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

专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持有人大会审议的事项为《关于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修改基金合

同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议案》详见附件一。
上述议案的内容说明见《关于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修改基金合同议案

的说明》，详见附件二。
三、权益登记日
本次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2024年4月10日，即在2024年4月10日交易所下午交易时间

结束后，在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有权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并投票表决。

四、投票方式1、本次持有人大会的表决方式仅限于书面纸质表决。本次会议表决票见附件四。基金
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剪报、复印或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bocim.com）下载并打印等方式获
取表决票。2、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按照表决票的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其中：

（1）个人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签字，并提供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2）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或相关的业务专用章，并提供

加盖公章或相关的业务专用章（以下合称“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
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机构公章（如有）
或由授权代表在表决票上签字（如无公章），并提供该授权代表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该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所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或者证明该授权代表有权代表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签署表决票的其他证明文件，以及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
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以及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3）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根据本公告“五、授权”的规定授权其他个人或机构代其在本次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投票。受托人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纸面方式授权代理投票的，应由受托
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以及本公告“五、授权”之“（三）授权方式”
中所规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及受托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或机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
印件，但下述第（4）项另有规定的除外；

（4）基金份额持有人使用基金管理人邮寄的专用授权委托征集信函授权基金管理人投票
的，接受有效委托的基金管理人应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并提供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复印件。

以上各项中的公章、业务专用章、批文、开户证明及登记证书等，以基金管理人的认可为
准。3、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受托人需将填妥的表决票和所需的相关文件于会议投票表决起
止时间内（自2024年4月12日起，至2024年5月13日17:00止，以本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
间为准）通过专人送交或邮寄的方式送达至本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
中路200号中银大厦10层），并请在信封表面注明：“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专用”。4、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实际需要，增加或调整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投票方式并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五、授权
为便于基金份额持有人有尽可能多的机会参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使基金份额持

有人在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充分表达其意志，基金份额持有人除可以直接投票外，还
可以授权他人代其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投票。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
定，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他人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表决需符合以下规则：

（一）委托人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委托他人代理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权。投

资者在申购本基金的同时也可以签署授权委托书，待申购申请确认后，授权委托书自动生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他人行使表决权的票数按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所持有

的基金份额数计算，一份基金份额代表一票表决权。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未持有本
基金基金份额的，授权无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是否持有基金份额以及所持有的基金份额的数额以登记
机构的登记为准。

（二）受托人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委托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以及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机构和个人，代

为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的表决权。
为使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得到有效行使，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本基金的基金管理

人为受托人。基金管理人可发布临时公告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建议增加的受托人名单。
（三）授权方式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仅可通过纸面授权方式授权受托人代为行使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的样本请见本公告附件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剪报、复印或登录基金管

理人网站（www.bocim.com）下载并打印等方式获取授权委托书样本。
（1）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授权所需提供的文件①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他人投票的，受托人应提供由委托人填妥并签署的授权委托

书原件（授权委托书的格式可参考附件三的样本），并提供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个人身份证明文
件复印件。如受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
提供该受托人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
加盖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如果
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使用其收到的基金管理人邮寄的专用授权委托征集信函授权时，无需提
供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在专用回邮信函上填写个人姓名、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和具体表决意
见，并回寄给基金管理人，该授权委托书即视为有效授权。②机构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他人投票的，受托人应提供由委托人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授权委托书的格式可参考附件三的样本），并在授权委托书上加盖该机构公章，并提供该机
构基金份额持有人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
使用加盖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如受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供该受托
人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
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
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以及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
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
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有权部门的
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以上各项中的公章、批文、开户证明及登记证书等，以基金管理人的认可为准。
（2）对基金管理人的授权文件的送达。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纸面方式对基金管理人进行

授权的，可通过邮寄授权文件或在基金管理人柜台办理授权事宜。
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将其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和所需的相关文件送交基金管理人。
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在授权截止时间前至基金管理人的柜台办理授权，填写授权委托

书，并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证明文件。投资者通过直销柜台办理基金交易业务时，直销
柜台将为投资者提供纸面方式授权的服务。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投资者在交易时，不论投资
者是否授权或选择何种授权方式，均不影响交易的进行。

（四）授权效力确定规则
（1）如果同一基金份额存在多次有效授权的，以最后一次授权为准。不能确定最后一次

授权的，如最后时间收到的授权委托有多次，以表示具体表决意见的授权为准；最后时间收到
的多次授权均表示了具体表决意见的，若授权表示一致，以一致的授权表示为准；若多次授权
同一代理人但授权表示不一致，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
若授权不同代理人且授权表示不一致的，视为授权无效，不计入有效票；最后时间收到的多次
授权均未表示具体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按照受托人意志行使表决权；

（2）基金份额持有人以非纸面方式进行授权的，为无效授权；
（3）如果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没有表示具体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按

照受托人意志行使表决权；如委托人在授权委托表示中表达多种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
权受托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

（4）如委托人既进行委托授权，又送达了有效表决票，则以有效表决票为准。
（五）对基金管理人的授权开始时间及截止时间
基金管理人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的开始及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12日至2024年5

月13日17:00时。授权时间以基金管理人收到授权委托书的时间为准。
六、计票1、本次通讯会议的计票方式为：由本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在表决截止日期后2个工作日内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
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2、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一基金份额拥有平等的投票权。3、表决票效力的认定如下：

（1）表决票通过专人送交、邮寄送达本公告规定的收件人的，表决时间以收到时间为准。2024年4月12日前及2024年5月13日17:00时以后送达收件人的表决票，均为无效表决。
（2）表决票的效力认定①表决票填写完整清晰，所提供文件符合本公告规定，且在截止时间之前送达本公告规

定的收件人的，为有效表决票；有效表决票按表决意见计入相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
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②如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或字迹无法辨认或意愿无法判断或表决意见空白，
但其他各项符合本公告规定的，视为弃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权”计入对应的表决
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③如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的，或未能提供有效证明基金份额
持有人身份或受托人经有效授权的证明文件的，或未能在截止时间之前送达本公告规定的收
件人的，均为无效表决票；无效表决票不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
总数。④基金份额持有人重复提交表决票的，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相同，则视为同一表决票；如
各表决票表决意见不相同，则按如下原则处理：i.送达时间不是同一天的，以最后送达的填写有效的表决票为准，先送达的表决票视为被
撤回；ii.送达时间为同一天的，视为在同一表决票上做出了不同表决意见，计入弃权表决票；iii.送达时间按如下原则确定：专人送交的以实际递交时间为准，邮寄的以本公告规定的
收件人收到的时间为准。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实际需要增加或调整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投票方式并在
规定媒介上公告。新增或调整后的投票方式（如有）的计票以届时基金管理人公告为准。

七、决议生效条件1、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
金份额不小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2、《关于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修改基金合同的议案》应当由提交有效
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通过方为有
效；3、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事项，将由本基金管理人自通过之日起5日内报中
国证监会备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生
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八、二次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二次授权
根据《基金法》及《基金合同》的规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需要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

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
份额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方可举行。如果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符合前述要
求而不能够成功召开，本基金管理人可在规定时间内就同一议案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重新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时，除非授权文件另有载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
权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做出的各类授权依然有效，但如果授权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基金份额持
有人重新作出授权，则以最新方式或最新授权为准，详细说明见届时发布的重新召集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

九、本次大会相关机构1、召集人：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曹卿
联系电话：021-38834788/400-888-5566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10楼
网址：www.bocim.com2、监督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公证机构：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联系人：林奇
联系电话：021-621548484、见证律师：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十、重要提示1、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邮寄表决票时，充分考虑邮寄在途时间，提前寄出表决票。2、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bocim.

com）及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查阅，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
可致电021-38834788/400-888-5566咨询。3、本公告的有关内容由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附件一：《关于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修改基金合同的议案》
附件二：《关于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修改基金合同议案的说明》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样本）》
附件四：《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4月9日

附件一：
关于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修改基金合同的议案
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为更好地满足基金份额持有人投资需求，保障产品平稳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提议：1、修改《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中“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
资产规模”：

原文：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

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
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终止《基金合同》，并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程序进行清算，不需要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修订为：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
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
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作、转
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在6个月内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2、修改《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中“二、《基金
合同》的终止事由”，并修改后续序号：

删除“3、《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
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当终止《基金合同》，并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
程序进行清算，不需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3、基金合同摘要部分涉及以上内容的一并进行修订。4、根据前述变更修订基金合同和其他法律文件。

除以上调整外，本基金无其他变更事项。
修改基金合同的具体方案和程序可参见《关于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修

改基金合同议案的说明》。
以上提案，请予审议。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24年4月9日
附件二：

关于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修改基金合同议案的说明

一、声明
为更好地满足基金份额持有人投资需求，保障产品平稳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有关规定，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修改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本次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修改基金合同方案需经参加持有人大会表
决的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通过方为有效，存在无法获得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事项须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中银鑫利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修改基金合同方案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修改
方案或本基金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具体方案如下：
二、方案要点
（一）修改基金合同1、修改《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中“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

资产规模”：
原文：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
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
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终止《基金合同》，并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程序进行清算，不需要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修订为：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
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
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作、转
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在6个月内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2、修改《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中“二、《基金
合同》的终止事由”，并修改后续序号：

删除“3、《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
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当终止《基金合同》，并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
程序进行清算，不需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3、基金合同摘要部分涉及以上内容的一并进行修订。4、根据前述变更修订基金合同和其他法律文件。

除以上调整外，本基金无其他变更事项。
（二）授权基金管理人修订招募说明书
基金管理人提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权根据上述变更修改招募说明书。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基金管理人将自决议生效之日起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三、基金管理人就方案相关事项的说明1、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本情况
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6

年3月24日成立，基金托管人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顺利运作至今。

2、基金管理人将严格保证基金合同修订的合法合规
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修订基金合同。修订后的基金合同由

基金管理人进行公告。
3、关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的说明
根据《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费用以及律师费等相关费用可从基金资产列支。
四、修改基金合同的可行性
1、法律可行性
在《基金法》第八十三条到第八十六条对基金份额持有大会的召集人、召开形式以及其相

关事宜都作了规定与说明，这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流程提供了法律依据。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属于特别决议，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通过，决议即可生效。
因此，修改基金合同不存在法律方面的障碍。
2、技术可行性
为了保障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顺利召开，基金

管理人成立了工作小组，筹备、执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相关事宜。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
人、律师事务所、公证机关、投资者进行了充分沟通，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可以顺利召开。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并公告后，本基金将公告修订后的《中银鑫利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并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更新《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已就修改基金合同事项进行了充分沟通和细致准备，
技术可行。

因此，修改基金合同不存在运营技术层面的障碍。
五、修改基金合同的主要风险及预备措施
本次修改基金合同的主要风险是议案被持有人大会否决的风险。
在提议修改基金合同并确定具体方案之前，基金管理人已同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了沟

通，认真听取了基金份额持有人意见，拟定议案综合考虑了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要求。议案公
告后，基金管理人还将再次征询基金份额持有人意见。如有必要，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基金份
额持有人意见，对修改基金合同方案进行适当的修订，并重新公告。基金管理人可在必要情
况下，预留出足够的时间，以做二次召开或推迟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的充分准备。

如果修改基金合同方案未获得持有人大会批准，基金管理人计划在规定时间内，按照有
关规定重新向持有人大会提交修改基金合同的议案。

六、基金管理人联系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若对本方案的内容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基金管理人：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38834788/400-888-5566
公司网站：www.bocim.com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样本）
本人（或本机构）持有了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

基金份额，就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24年4月9日在公司官网（www.bocim.com）、中国证
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以及规定报刊上公布的《中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
公告》所述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的事项，本人（或本机构）的意见为（请在意见栏下方划

“√”）：
审议事项

关于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修改基金合同的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本人（或本机构）特此授权__________代表本人（或本机构）参加审议上述事项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并按照上述意见行使表决权。本人（或本机构）同意受托人转授权，转授权仅
限一次。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签署日起至审议上述事项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若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重新召开审议相同议案的持有人大会的，本授权继
续有效。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填写）：
委托人基金账户号（填写）：
受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或营业执照号：
以上表决意见代表委托人本基金账户下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意见，委托人所持基金份额

数以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为准。基金账户空白、多填、错填、无法识别等情况但不影响基金
管理人确认本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的，将被默认代表此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基金所有
份额。

签署日期：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填写注意事项：
1．本授权委托书仅为样本供基金份额持有人参考使用。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以自行制

作符合法律规定及《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要求的授权委托书。
2.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委托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以及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机构和个人，

代为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的表决权。
3.如委托人未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表示其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按照受托

人的意志行使表决权；如委托人在授权委托表示中表达多种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
托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

4.本授权委托书（样本）中“委托人证件号码”，指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或申购本基金时的
证件号码或该证件号码的更新。

5.如本次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投资者未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则其授权无效。
附件四：

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基金份额持有人姓名或名称：

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营业执照号/其他)：

基金账户号：

审议事项

关于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修改
基金合同的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请以打“√”方式在审议事项后注明表决意见。持有人必须选择一种且只能选择一种表决意见。表决意

见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本基金账户下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意见。基金账户空白、多填、错填、无法识别等情
况但不影响基金管理人确认本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的，将被默认代表此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基金所
有份额。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或字迹无法辨认或意愿无法判断或表决意见空白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
表决权利，委托人本基金账户下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结果均计为“弃权”。签名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
晰的表决票计为无效表决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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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0156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24-018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核销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要求，为了真实反映公司2023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和2023年度经
营成果，2023年末，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清查，对相
关资产进行核销及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资产核销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概况
1、应收账款坏账、其他应收款坏账核销
截止2023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核销应收账款坏账、其他应收款坏账29,141,546.04

元。具体如下：
单位：元

公司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杭州华数传媒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淳安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建德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富阳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桐庐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杭州钱塘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湖州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嘉兴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海盐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桐乡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平湖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嘉善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海宁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金华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兰溪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浦江县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武义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东阳市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衢州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江山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开化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常山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丽水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龙泉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庆元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瑞安市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洞头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永嘉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平阳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乐清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舟山普陀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宁波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浙江广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合计

应收账款核销

2,797,890.97

6,375,237.42

480,244.02

1,848,242.57

2,720,902.56

45,846.00

80,419.42

1,474,291.22

1,254,983.96

82,321.39

25,436.00

44,218.72

2,400.00

112,949.50

230,354.10

1,344,915.58

656,246.80

5,974,577.87

914,156.78

959,405.40

72,158.88

201,071.40

128,868.78

-88,429.15

64,277.36

41,336.99

648,622.09

-8,930.34

-2,846.47

-245.18

166,910.48

16,000.00

425,152.00

12,300.00

29,101,287.12

其他应收款核销

40,258.92

40,258.92

合计

2,797,890.97

6,375,237.42

480,244.02

1,848,242.57

2,720,902.56

45,846.00

80,419.42

1,474,291.22

1,254,983.96

82,321.39

25,436.00

44,218.72

2,400.00

112,949.50

230,354.10

1,344,915.58

656,246.80

5,974,577.87

914,156.78

959,405.40

72,158.88

201,071.40

128,868.78

-88,429.15

64,277.36

40,258.92

41,336.99

648,622.09

-8,930.34

-2,846.47

-245.18

166,910.48

16,000.00

425,152.00

12,300.00

29,141,546.04

本次坏账核销的主要原因是数字电视整体平移、用户无法联系，经公司全力追讨，最终确
认已无法收回。

2、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存货、工程物资报废及存货报损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报废固定资产 21,038,313.54 元、报废存货 50,

966.89元、报废工程物资2,269,506.88元。具体如下：
单位：元

公司

宁波市鄞州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浙江华数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宁波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海曙分公司

宁波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前湾新区分公司

宁波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舟山普陀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乐清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平阳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永嘉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泰顺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瑞安市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缙云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景宁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庆元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青田县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松阳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遂昌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龙泉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云和县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丽水莲都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丽水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常山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江山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武义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
报废净值

628,480.27

3,115.08

60,872.38

109,343.20

5,975.81

80,001.88

70,087.51

1,263,860.55

233.99

20,247.70

87,384.83

931,136.94

0.00

13,725.32

2,490.25

41,076.98

173,759.77

0.00

1,702.60

44,198.99

3,720.45

5,042.02

0.00

71,141.94

0.00

存货报废

1,600.60

5,358.98

工程物资
报废

16,873.79

299.12

-8,000.00

-10,560.00

33,928.48

2,417.82

5,632.19

13,311.64

33,632.20

241,897.45

6,816.20

合计

628,480.27

19,988.87

60,872.38

109,642.32

-2,024.19

69,441.88

70,087.51

1,297,789.03

233.99

21,848.30

89,802.65

942,128.11

0.00

13,725.32

2,490.25

41,076.98

173,759.77

13,311.64

1,702.60

44,198.99

37,352.65

5,042.02

241,897.45

71,141.94

6,816.20

浦江县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兰溪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金华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海宁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嘉善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平湖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桐乡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嘉兴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湖州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杭州钱塘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华数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临安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建德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淳安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桐庐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杭州华数传媒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临平宽带分公
司

杭州华数传媒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紫荆分公司

杭州华数传媒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温州市洞头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合计

2,887.61

2,461.25

6,466.32

390,861.43

98,441.94

3,572.64

170,120.11

23,690.73

3,193.34

331,528.90

77,679.21

5,965.15

2,469,535.42

3,345,201.49

3,541,515.74

58,401.41

61,543.32

134,981.30

10,279.26

1,632,963.29

1,481,125.92

3,564,940.33

3,358.97

21,038,313.54

44,007.31

50,966.89

97,601.21

21,773.45

1,016,447.28

-75.84

729,584.68

67,927.21

2,269,506.88

2,887.61

2,461.25

6,466.32

390,861.43

196,043.15

25,346.09

170,120.11

23,690.73

3,193.34

331,528.90

1,094,126.49

5,889.31

2,469,535.42

3,345,201.49

4,271,100.42

58,401.41

61,543.32

178,988.61

10,279.26

1,632,963.29

1,481,125.92

3,632,867.54

3,358.97

23,358,787.31

本次报废的固定资产主要为网络资产、机房设备等，其中，网络资产报废系因网络升级、
线路改道等原因无法使用；机房设备报废主要系寿命到期、技术性能落后、耗能高、公司技术
提升等原因，已处于长期闲置状态，无再利用价值。报废的存货工程物资主要为技术指标落
后导致闲置。

3、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
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及子公司共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准备 150,537,

091.39元，其中应收账款坏账准备79,807,223.04元、合同资产减值准备28,293,763.23元、其他
应收款坏账准备7,678,457.68元、应收票据坏账准备249,401.67元、存货跌价准备6,224,416.90
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475,656.30元、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25,683,632.57元、工程物资减值准
备124,540.00元。

单位：元

公司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杭州华数传媒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华数科技有限公司

临安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淳安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建德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富阳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桐庐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杭州钱塘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浙江华数传媒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拱墅华数科技有限公司

华数（杭州）上城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滨江华数科技有限公司

华数（杭州）西湖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携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嘉兴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海盐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桐乡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平湖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嘉善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海宁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金华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兰溪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磐安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浦江县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武义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东阳市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衢州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江山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开化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常山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丽水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丽水莲都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云和县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龙泉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遂昌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松阳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青田县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庆元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景宁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缙云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瑞安市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泰顺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洞头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永嘉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文成县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平阳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乐清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舟山普陀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嵊泗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宁波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宁波市宁广有视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46,354,953.10

6,959,382.55

309,678.06

445,715.97

-27,913.01

1,159,975.44

3,619,358.65

-873,944.45

-104,849.02

480,058.98

-448,151.30

106,847.84

723,785.88

21,750.00

9,342.55

149,835.37

1,955,235.51

1,893,451.75

586,173.76

687,269.34

7,229.06

2,523,715.25

561,482.35

740,824.14

183,641.36

467,978.05

182,621.40

803,719.30

-45,972.90

279,875.97

325,895.15

293,414.32

338,008.07

676,687.69

2,926,701.38

-63,835.36

-41,738.75

-49,688.47

-8,682.15

413,507.79

-71,998.63

305,654.50

-208,018.35

140,920.73

281,507.99

276,340.04

220,300.07

-65,531.26

807,347.55

-764,949.93

3,155,926.47

1,182,745.28

-11,279.96

361,635.65

-53,589.88

-284,106.07

-431,306.55

合同资产
减值准备

-1,083,389.37

773,638.66

365,617.91

31,792.25

651,639.88

793,202.96

660,452.55

-361,858.32

111,835.92

-103,164.84

-250.00

-709,674.14

843,879.21

766,012.78

1,986,629.06

-614,488.88

716,714.94

4,048,083.06

143,437.53

3,845,935.29

53,050.62

565,006.70

58,169.94

263,188.88

2,169,428.12

760,828.06

266,625.79

-844,937.05

242,249.98

1,101,534.88

1,924.53

-27,195.09

-160,137.57

5,840.72

294,147.96

35,874.44

-367,963.86

199,472.07

321,353.23

911,682.61

513,909.83

928,166.02

226,177.00

216,920.61

458,855.39

43,770.79

-49,877.79

3,627,033.24

643,979.07

291,233.88

2,062,355.09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4,146,666.53

39,419.08

112,736.95

57,943.32

-114,760.55

56,851.34

1,218,121.50

385,203.89

99,019.71

130,782.63

-76,648.00

-75.40

2,190.30

884.15

520.82

9,887.28

1,860,176.47

140,838.38

-360,662.99

131,881.62

775,889.95

14,458.02

369,634.59

319,200.27

882,040.91

-65,187.40

5,757.51

-9,622.07

-79,742.59

123,048.96

-74,900.62

27,145.36

27,756.82

-131,924.75

26,216.91

11,329.54

-87,530.84

32,784.71

33,667.63

15,547.47

12,796.35

-1,390.00

126,612.24

-59,754.86

327,245.79

-22,099.25

8,983.27

20,614.10

315,898.43

-3,760,363.25

2,254.43

41,910.77

-93,015.79

-5,355.41

65,450.50

45,380.03

应收票据
坏账准备

301,096.62

-51,694.95

华数（浙江）科技有限公司

丝路华数（西安）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广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数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28,384.75

395,982.12

204,025.80

48,282.66

-234,390.56

79,807,223.04

413,796.39

201,252.30

28,293,763.23

7,909.90

53,047.61

-3,052.26

452,075.70

86,761.97

7,678,457.68 249,401.67

单位：元

公司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华数传媒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建德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开化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洞头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平阳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舟山普陀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宁波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浙江华数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合计

存货跌价
准备

5,705,187.76

12,347.17

10,010.40

753,343.64

-175,519.23

-68,064.53

5,488.57

-35,924.60

17,547.72

6,224,416.90

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

1,491,762.54

983,893.76

2,475,656.30

无形资产
减值准备

11,073,632.57

500,000.00

14,110,000.00

25,683,632.57

工程物资
减值准备

-94,347.73

7,443.90

175,519.23

35,924.60

124,540.00

本次资产减值计提主要原因是对无法追回的有线电视和宽带用户欠款以及部分应收项
目款未按预期回笼资金等计提坏账准备。

二、本次核销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坏账核销、资产报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203,037,424.74元。其中本次核销的应

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坏账共计29,141,546.04元，经公司全力追讨，确认已无法收回，均已在以
前年度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因此本次核销不会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影响；本次报废的固定资
产、存货、工程物资共计 23,358,787.31 元；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准备 150,537,
091.39元，后两项将合计减少公司2023年度利润173,895,878.70元。

本次核销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
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资产核销及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不涉及公司关联方。

三、会计处理的方法及依据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内部控制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对应收账款坏账

采用备抵法核算，上述核销的应收账款冲减已计提的坏账准备；报废的固定资产按摊余价值
转入当期损益；报废的存货按账面价值转入当期损益。根据年末清查结果，公司对固定资产、
存货、应收账款等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按其差额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四、公司对追讨欠款的措施
公司法务合规部及财务中心对本次所有应收账款核销明细建立备查账目，保留以后可能

用以追索的资料，并继续落实责任人进行追踪，一旦发现存在偿还可能将立即追索。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0156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24-019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的原因及变更日期
1、财政部于2022年11月30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通知》（财

会〔2022〕31号）（以下简称“准则解释第16号”），规定“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
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
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
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财政部于2023年10月25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的通知》（财
会〔2023〕21号）（以下简称“准则解释第 17号”），规定了“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
分”、“关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和“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的内容，自2024年1月
1日起施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

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
关规定。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公司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16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
理”规定，且公司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关于售
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规定。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
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及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
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0156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24-020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3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3年修订）》（证监会公告

〔2023〕61号）、《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决定》（证监会公告〔2023〕62号），公司拟对
《公司章程》利润分配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修订前

第一百六十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
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2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六十一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及其决策程序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1）利润分配原则：公司应当执行稳定、持续的利润分配政策，

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范围。

（2）利润分配形式：公司采取现金、股票、现金和股票相结合的
方式向投资者分配利润，在具备现金分红条件下，应当优先采用现
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公司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可以由
董事会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3）中期利润分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
分配。

（4）现金利润分配：除股东大会批准的其他重大特殊情况外，在
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可进行利润分配的前提下，公司每年
度采取的利润分配方式中应当含有现金分配方式，公司可以进行中
期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
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
区分下列情形确定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的最低比例：①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
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②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
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③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
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5）股票利润分配：公司在实施以现金方式分配利润的同时，可
以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公司在确定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的具体
金额时，应充分考虑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后的总股本是否与公司目
前的经营规模相适应，并考虑对未来债权融资成本的影响，以确保
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6）利润分配的时间间隔：在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可
进行利润分配的前提下，两次现金分红的时间间隔不得超过 24 个
月。

（7）如符合利润分配的前提且公司上年度盈利，但公司董事会
做出不实施利润分配或实施利润分配的方案中不含现金分配方式
决定的，应当在董事会决议公告和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具体的原因
和考虑因素以及未用于现金分红的利润留存公司的用途，监事会应
当对此发表意见。

（8）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
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

修订后

第一百六十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或公司
董事会根据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下一年中期分红条件和上限
制定具体方案后，须在2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六十一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及其决策程序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1）利润分配原则：公司应当执行稳定、持续的利润分配政策，

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范围。

（2）利润分配形式：公司采取现金、股票、现金和股票相结合的
方式向投资者分配利润，在具备现金分红条件下，应当优先采用现
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公司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可以由
董事会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3）中期利润分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
分配。

（4）现金利润分配：除股东大会批准的其他重大特殊情况外，在
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可进行利润分配的前提下，公司每年
度采取的利润分配方式中应当含有现金分配方式，公司可以进行中
期现金分红。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目标为固定股利支付率，以现金方
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的10%。公司董事会应
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
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确定公司每年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的最低比例：①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
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②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
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③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
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5）股票利润分配：公司在实施以现金方式分配利润的同时，可
以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公司在确定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的具体
金额时，应充分考虑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后的总股本是否与公司目
前的经营规模相适应，并考虑对未来债权融资成本的影响，以确保
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6）利润分配的时间间隔：在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可
进行利润分配的前提下，两次现金分红的时间间隔不得超过 24 个
月。

（7）当公司最近一年审计报告为非无保留意见或带与持续经营
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或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
可以不进行利润分配。

（8）如符合利润分配的前提且公司上年度盈利，但公司董事会
做出不实施利润分配或实施利润分配的方案中不含现金分配方式
决定的，应当在董事会决议公告和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具体的原因
和考虑因素以及未用于现金分红的利润留存公司的用途，监事会应
当对此发表意见。

（9）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
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

二、其他事项说明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办

理《公司章程》的备案登记相关手续，章程修改以工商登记机构最终核准的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0156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24-021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83号文核准，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已向特定投资者杭州云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 286,671,
000股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53,609.88万元，扣除发行费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650,659.88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4月28日全部到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
户存储。

二、新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情况
为便于公司开展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日前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上城支行

（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新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在兴业银行新设账号为 356960100100324023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24年 3月 4

日，公司将存储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北支行632182633账户中的110,800,000
元募集资金转存至该账户，该专户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交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则》的规定，本公司、湘财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已与兴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四、《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上城支行
丙方：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甲方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均限于约定的募集

资金用途，不得用作其他用途。该专户资金不得用于担保，否则造成损失的，由过错方在过错
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
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
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
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
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8日


